附件2

电气学院学生志愿服务活动认定工作细则

一、予以认定的志愿服务活动
（一）校内志愿服务活动
1.文体活动及会务服务类：
（1）校园文体活动，活动保障、后勤人员给予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长，彩排阶段原则上不计入服务时长；
（2）学院会议类活动，会务志愿者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服务时长。
2.文明校园创建类：包括校园清洁、餐厅文明督导、迎新生活动、文明骑行劝导等，按实际工作时间计算服务时长。
3.校园公益活动类：各志愿服务组织发起的校园公益活动的宣传、保障、后勤人员给予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长，彩排阶段原则上不计入服务时长。
注：志愿服务时长只包括志愿者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，活动前后的往返交通时间、彩排时间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。
（二）校外志愿服务活动
1.公共服务类志愿服务活动，如交通引导、医院导诊等；
2.敬老助孤类志愿服务活动，如老年服务、残障儿童服务等；
3.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活动，如垃圾分类、环境清洁等；
4.科普宣传类志愿服务活动，如图书馆、纪念馆、博物馆义务讲解等；
5.大型赛会志愿服务活动，如中国国际贸易投洽会、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、海峡论坛等，志愿者岗前培训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，以实际上岗工作时间计算服务时长；
6.其他具有志愿服务性质的活动。
注：任何组织开展校外志愿服务活动，均应提前报负责老师审核同意后才可开展。
二、不予认定的志愿服务活动
1.以志愿服务名义开展的满足商业性目的的活动。如社群推广、邀请下载、转发活动链接等商业营销行为；
2.具有公益性质但不具有服务性质的活动。如献血、捐款、捐赠衣物、线上捐赠步数等；
3.在日常工作时间内，从事和本职工作高度相关的活动。如在文化体育类学生社团成员开展文体活动等；
4.公益性不明显或公益目的不明确的活动。如志愿者线上答题、填写调查问卷、团建过程中捡垃圾、社会实践过程中看望困难群体、平台打卡等；
5.活动内容与志愿者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。如校青协换届选举、班级互助学习等；
6.志愿服务活动的事前准备工作。如训练、彩排、参加培训、开会讨论等；
7.一般性实践教育活动。如单位实习、主题班会、观看影片、参加讲座、参加文艺活动、参观场馆、交流学习；
8.内部开展的行政管理性活动。如办公区清扫、内部团建、日常值班、日常会议、日常培训、教学实验室值日清扫等；
9.志愿者获得补贴金额远大于参与志愿服务基本支出的活动，志愿者补贴包含交通补贴、餐饮补贴、通讯补贴等；
10.其他不符合《志愿服务条例》的活动。
